


 

 

 湖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春季学期本科生 

转专业实施办法 

 

 根据《湖南科技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科大政发〔2017〕

150 号），结合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一条：基本条件 

申请转专业的学生须符合《湖南科技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

（科大政发〔2017〕150 号）文件精神以及本院转专业的各项基本条件。 

第二条：组织机构  

学院成立转专业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，做好本科生转专业的组织督查、资格

审查、学生选拔、拟定学生名单等各项相关工作。转专业领导小组组长由学院院

长和书记担任，成员由学院副院长、学工副书记、各系部主任、教务办主任和学

工办主任组成，具体名单如下： 

组长：刘建勋 刘红阳 

成员：曹步清、周筱芬、周栋、胡勇华、廖祝华、唐兵、姜磊、王晓亮、余

建勇、艾源源、肖爱军 

转专业工作小组，则根据年度或学期的转专业工作具体需要进行设置。 

第三条：转入要求及细则 

1、学院接收学生转入专业的条件： 

1.1 必备条件（需同时具备以下三项条件） 

（1）平均学分绩点大于等于 3.0； 

（2）平均学分绩点在本专业排名前 15%； 

（3）通过国家 CET 英语 4 级及以上（如学校有组织考试）。 

1.2 优先条件（在具备必备条件基础上，满足以下条件的予以优先考虑） 

（1）有考研或出国继续深造志向； 

（2）退役或创业后复学的学生； 

（3）参加互联网+、挑战杯、数学建模竞赛、计算机相关的学科竞赛且获奖

的学生； 



（4）高等数学或 C 语言程序设计成绩特别优秀的同学。 

2、学院接收学生转入专业的考核方式及流程： 

2.1 考核方式 

（1）机试 

考察内容：程序设计基础能力，重点考查学生的编程语言知识基础及基本的

计算思维能力 

编程语言：C 或 Python 

考试时间：90 分钟 

（2）综合面试 

考察内容：综合能力及专业潜力，重点考察学生从事计算机类专业学习潜质，

包括对专业理解、兴趣、心理素质、个人在计算机方面的特长、已有成果及未来

学习规划等 

面试主要内容：个人介绍、专家问答 

面试时间：8-10 分钟 

2.2 考核流程及注意事项 

（1）学院教务办针对拟转入专业学生进行条件审核，对于不符合必备条件

的学生，不进入后续考核环节，并通知到学生。 

（2）针对符合必备条件的拟转入专业学生，学院教务办通知考核方式及相

关工作安排。 

（3）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组织机试与综合面试环节，并保证考核工作的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。 

（4）机试成绩作为基本合格条件，成绩及格者（60 分以上），进入面试环

节；不及格者，予以淘汰。 

（5）对参加面试的学生进行综合打分，同时考虑优先条件，面试成绩低于

60 分不予录取。 

（6）录取总成绩为机试成绩与面试成绩的加权和，其中，机试成绩占 50%，

面试成绩占 50%。 

（7）根据录取总成绩确定入围名单，择优录取至第一志愿填报的专业。入

围未录取到第一志愿填报专业的学生经本人同意及学院确定后，可转入院内其他



指标未满的专业，不同意者不予录取。调整专业时仍按照总成绩排序。 

（8）机试或面试缺考者，视为自动放弃转入学院相关专业的资格。 

第三条：转出要求及细则 

对于符合《湖南科技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科大政发

〔2017〕150 号）文件精神的拟转出学生，经学院讨论并签字同意后可以转出。 

第四条：转专业工作流程 

申请转专业学生应在学校规定申报时间内提出申请，并按照以下程序执行： 

（1）申请转专业学生必须在教务处规定的时间内在进行转专业申请，并向

学院教务办提交申请材料，逾期不受理。申请材料包括：转专业申请表、学籍成

绩表等。 

（2）学院教务办收集、整理并审核学生的申请材料，并及时通知学生相关

工作安排及事宜。 

（3）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转专业的考核工作，确定拟转入及转

出的学生名单并报学院转专业领导小组审核。 

（4）学院教务办上报拟转入及转出学生名单给学校教务处。 

第六条：经批准转入我院的学生按照学校与学院要求编入相应年级与班级。

第五条：其他未尽事宜由学院本科生转专业领导小组集体磋商决定。 

第六条：本实施办法解释权在湖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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